
关于拟给予樊某同学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 

 

樊某，男，学号 213140206，系国际学院 2021 级 IIA2

班学生。 

该生于 2022年 3 月 31日未履行请假审批手续私自翻墙

出校吃饭、买药，后又翻墙返回校园，其行为违反了南京审

计大学《关于做好近期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南审防

疫发〔2022〕2 号）、《南京审计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

间学生行为规范》《南京审计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

科学生管理暂行规定》。 

根据《南京审计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科学生管

理暂行规定》第三章第九条第二款，经学院研究决定，拟对

樊某同学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，以示惩戒。希望其他同学引以

为戒，提高认识，自觉遵守校纪校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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